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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对象及补贴标准
自2021年7月1日起新引进的、在海沧区同一家企业连续工作满三年，并已申领厦门市新引进毕业生生活补贴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全日制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学科）全日制理工科本科生，按照其学历层次分别给予博士研究生8万元、硕士研究生5万元、本科生3万元青年人才工作津贴。
二、申报条件
1.已取得相应申报条件的学历学位证书。 
2.已在海沧申领厦门市新引进人才生活补贴。
3.自引进之日起在海沧区同一家企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三年（含）并且申报时仍在海沧区企业就业。
三、申报时限
　　 纳入申报范围的青年科技人才须在满足申报条件后一年内经由所在用人单位提出申报，逾期视为放弃申报。
四、申报流程
1.申报：根据区人社局在区政府官网发布的受理公告，人才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申报，用人单位审核同意后，通过厦门市产业扶持管理系统平台申请。
　　2.受理：由区人社局受理企业的申报。
　　3.审核：由区人社局审核工作津贴申报。
　　4.公示：区人社局对符合条件人员进行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间发现存在不符合条件的，中止本次申报。
5.发放：经公示无异议的，由区人社局发放工作津贴。
五、申报材料
1.《海沧区青年科技人才工作津贴申请表》
2.相应申报条件的学历学位证书。
3.所在单位近一季度内显示缴税国库的凭证。
　　六、受理网址及联系方式
网址：https://zhcz.cz.xm.gov.cn/cyfc/
联系电话：0592-6896226、6806778
七、有关说明
1.自2021年7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政策到期前，新引进且已申领厦门市新引进毕业生生活补贴（或已完成公示）的青年科技人才，均可纳入申报范围。
2.本指南中海沧区企业是指税收归属地为海沧区的企业。
3.申报对象应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
4.新引进人才引进时点以首次引进时经市组织、人社或教育部门签署入厦报到的时间为准。
5.“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科）本科即“一流大学”（不限专业）或“一流学科”（须符合建设学科名单）本科毕业生。
6.海沧区青年科技人才工作津贴为一次性补贴，已享受后晋升学历的，不予补差。
7.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个人。
8.属于劳务派遣人员的，由实际用工单位进行审核申报，申报时需同时提供有效期内的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机构与实际用工单位均应是海沧区企业。
9.个人或用人单位提供虚假材料，或以不正当手段骗取海沧区青年科技人才工作津贴的，一经发现即撤销资格，由用人单位负责追回补贴，并依照我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将个人和用人单位有关信息纳入我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
10.海沧区青年科技人才工作津贴与新引进国际化青年人才工作津贴及海沧区已发放的人才工作津贴“就高从优不重复”。
11.本办事指南由区委人才办和区人社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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